
主动公开 佛教德〔2018〕107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18年度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上报和落实学校

体育三个办法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为扎实做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以下

简称《标准》）和“三个办法”（《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中
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办法》、《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办法》）相

关工作，切实提高我市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按照《广东省

教育厅办公室转发关于 2018年落实〈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

等三个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粤教体办函〔2018〕126号）的

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 2018年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与上报

（一）请各区、各校认真贯彻落实《标准》精神实质，并按

省教育厅的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测试和数据上报工作，有效解决我

市学生在 2018年《标准》数据上报测试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

效性，杜绝一切弄虚作假行为。

（二）教育部规定各校务必于 2018年 9月 10日至 12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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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将学生测试数据通过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网 (域名：

www.csh.edu.cn)上报至“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

统”。请各区教育局严格按照时间截点提前一周完成审核与上报

工作。

（三）各区、各校要明确测试和上报工作方案，责任到人，

采取有效措施对工作进行推动和督促，逐级、逐校明确工作目标

和责任，确保数据上报及时性和准确性，确保我市数据上报率达

到 100%，今年凡落实不到位或执行不力的学校将进行通报批评。

（四）我市历年上报率《标准》数据为 100%，但高中学段

和民办学校数据真实性偏低，高中学段和民办学校务必严格执行

操作规范，省教育厅及我市 9月起将组织专家组重点对各学段进

行抽测，并将抽测结果进行通报，抽测结果将作为教育强区重要

指标，各区教育局务必加强监管，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先行抽测

落实，确保数据真实性及达到省指标。

（五）各区、各校要将《标准》测试与数据上报作为学校工

作的重要任务和学校体育常规工作，周密部署，严格执行，认真

实施，确保真实反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六）按教育部要求，今年新增学校要获得教育部规划司授

权机构代码后方能在系统生成，如上报系统无新增学校信息，请

各校按照《标准》测试要求，做好测试和上报工作准备，待上级

部门统一要求后上报(请各区于 10月 31号前将新增学校名单报

市教育局德体卫艺科)。

（七）按教育部要求，凡今年学校变更名称务必报送到教育

部规划司备案后方能在系统变更名称，如上报系统无变更学校信

http://www.cs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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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请各校按原帐户和密码进行登陆测试。

（八）各校按历年使用帐户和密码登陆，如用户密码遗忘，

请参照《标准》网站“用户名密码查询说明”中的方法找回，此

方法为找回用户密码唯一途径。

二、落实学校体育三个办法工作安排

（一）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

1.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普通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学

校。

2.实行全体学生测试制度。我市全体学生必须参加测试，按

要求上报国家学生体质网，因病或残疾可申请暂缓或免考。

3.各区、各学校要建立完善上报数据审查制度、数据抽查复

核制度。

4.各级各类学校实行监测结果公示制度。学校要按年级、班

级、性别等不同类别在校内公布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体结果，学

校须向家长通报，但要注意保护学生隐私、不得泄露学生个人信

息。

5.各区、各学校请按通知要求在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网，下载

并制定《标准》登记卡，并按评分标准录入学生成绩和等级，录

入学生档案。

6.各区要将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纳入工作本级政府教育

督导和评估指导体系。

（二）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办法。

1.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的组织管理、教育教学、条件保障、

学生体质、监督检查等，以《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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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为评估依据，逐项细化分解指标，全面反映学校体育工

作的重要领域。

2.学校对照《指标体系》每年进行一次自评，并填写《自评

结果报表》(附件 4)于 10月 31前交各区教育局进行汇总，各级

学校要确保各项内容完整、真实、准确，重点反映学校体育工作

现状。

3.各区教育局根据学校《自评结果报表》(附件 4)进行归纳

总结，并填写将《审核结果报表》(附件 5)和形成区级自评自查

工作报告于 2019年 1月 12号前交市教育局。

4.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学校体育工作等级评定结果为不合

格：

（1）不能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时间的。

（2）未按国家规定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的。

（3）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

（4）未按要求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如实上报数据

的。

（5）评估中弄虚作假的。

5.学校体育工作纳入教育督导工作计划，对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和评优中实行

“一票否决”。
（三）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办法。

1.年度报告重点反映本区学校体育开课率、教学实施总体情

况、阳光体育运动开展情况、学校体育经费投入、教学条件改善、

教师队伍建议和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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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区教育局按要求填写《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表》(附件

6)，形成《区级学校体育发展报告》，于 2019年 1月 12日前将

《年度报表》和《区级学校体育发展报告》交市教育局。

3.填报的各项数据必须确保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

性，各单位不得弄虚作假、虚报漏报。

4.《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表》数据信息采集计算时间为本年

度的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联系人：孙建群，电话：83380500，邮箱：21038650@qq.com。

附件：1.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关于 2018年落实《学生

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等三个办法有关工作的通

知

2.2018年学生体质健康数据上报工作说明

3.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指标体系

4.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自评结果报表

5.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审核结果报表

6.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表

7.新增和变更学校名称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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